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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，局内各单

位: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按照深化财税

体制改革、实施公开透明预算制度的总体部署，财政部近日印发

了《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15〕135 号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政府采购

信息公开工作，严格按照规定的信息公开范围、主体、渠道、内

容和要求执行。执行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与税务总局（集中采购

中心）联系。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5 年 8 月 28 日 

（集中采购中心联系人：席大勇  联系电话：010-

63418800） 

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

财库〔2015〕135 号 

党中央有关部门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，全国人大常

委会办公厅，全国政协办公厅，高法院，高检院，各民主党派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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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，有关人民团体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

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按照深化

财税体制改革、实施公开透明预算制度的总体部署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

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党政机关厉行

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现就依法做好政府采购

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 

公开透明是政府采购管理制度的重要原则。做好政府采购信

息公开工作，既是全面深化改革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然要求，

也是加强改进社会监督，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举措，对于规范

政府采购行为，维护政府采购活动的公开、公平和公正具有重要

意义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实施条例》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从不同层面

和角度提出了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、推进信息公开、加强社会监

督的新要求，并确定了政府采购全过程信息公开的目标导向。各

地区、各部门要依法公开政府采购项目信息，并按照财政预决算

公开的要求，公布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安排及执行的总体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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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从采购预算到采购过程及采购结果的全过程信息公开。各地

区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

性和紧迫性，认真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，将政府采购活动

置于阳光之下，管好“乱伸的权力之手”。 

二、认真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 

（一）总体要求。 

建立健全责任明确的工作机制、简便顺畅的操作流程和集中

统一的发布渠道，确保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的及时、完整、准确，

实现政府采购信息的全流程公开透明。 

（二）公开范围及主体。 

1．采购项目信息，包括采购项目公告、采购文件、采购项目

预算金额、采购结果等信息，由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

构负责公开； 

2．监管处罚信息，包括财政部门作出的投诉、监督检查等处

理决定，对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结果，以及违法失信行为记录等

信息，由财政部门负责公开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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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政府采购信息，由

相关主体依法公开。 

（三）公开渠道。 

中央预算单位的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在财政部指定的媒体上公

开，地方预算单位的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在省级（含计划单列市，

下同）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开。财政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

发布媒体包括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、《中国财

经报》（《中国政府采购报》）、《中国政府采购杂志》、《中

国财政杂志》等。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将中国政府采购网地方分网

作为本地区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之一。 

为了便于政府采购当事人获取信息，在其他政府采购信息发

布媒体公开的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。对

于预算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地方采购项目信息，中国政府采购

网各地方分网应当通过数据接口同时推送至中央主网发布（相关

标准规范和说明详见中国政府采购网）。政府采购违法失信行为

信息记录应当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央主网发布。 

（四）政府采购项目信息的公开要求。 

1．公开招标公告、资格预审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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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公告的内容应当包括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、地

址和联系方法，采购项目的名称、数量、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

本概况介绍，采购项目预算金额，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

政策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，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及

招标文件售价，投标截止时间、开标时间及地点，采购项目联系

人姓名和电话。 

资格预审公告的内容应当包括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、

地址和联系方法；采购项目名称、数量、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

本概况介绍；采购项目预算金额；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

政策；投标人的资格要求，以及审查标准、方法；获取资格预审

文件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；投标人应当提供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

的组成和格式；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止时间及资格审查日

期、地点；采购项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。 

招标公告、资格预审公告的公告期限为 5 个工作日。 

2．竞争性谈判公告、竞争性磋商公告和询价公告。 

竞争性谈判公告、竞争性磋商公告和询价公告的内容应当包

括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、地址和联系方法，采购项目的

名称、数量、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，采购项目预算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981


